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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法律困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法律困境
与现实审视与现实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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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现行法律以“农户”
为承包主体，确立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但在继承问题上采取了原则上不可继
承的立场，仅对林地、四荒地等作出例外规定。然而，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土地财产属性
日益凸显，这一制度安排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本文从现行法律框架入手，梳理耕地、
草地、林地及宅基地上房屋与土地关系的不同规则，分析“户”的界定模糊、承包收益与经营权
难以分割、整户消亡后土地处置失当、迁出人口权利真空、房地分离下的继承悖论等具体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渐进式制度调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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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1 问题的提出

先看一个真实案例。2024 年 12 月，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了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1]。
其中案例四的基本事实是：农某与凌某系夫妻，
承包合同附件登记的承包户成员为农某、凌某
及农某五三人。农某去世后，他早已分户另过
的其他四个子女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农某名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50%，余下 50% 由凌某及其
他子女平均继承。法院最终裁定：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承包户的户主或
某成员死亡后，其他成员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
承包，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死者的遗
产，不产生继承问题。分户子女因不是承包户
成员，无权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这个判决在法律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它的
现实冲击力很强。大量农村家庭中，子女成年
后分户另过是常态，分户并不意味着子女与父
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父母在世时子女
要承担赡养义务，父母去世后子女却对承包地
没有任何权利。如果承包户内最后只剩下父母
二人，二人相继去世，村集体就可以以“整户
消亡”为由收回土地。这种“义务由子女承担、
权利由集体收回”的制度安排，在法律上似乎
自洽，在情理上却很难让人接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根本原因在于：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农户”为权利
主体的，而不是以“个人”为权利主体的。这
种设计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不健全的背景下，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当
城镇化加速、农民财产意识觉醒、土地流转市
场逐步形成之后，“户本位”的制度逻辑与“个
人财产可继承”的朴素观念之间，就产生了难
以调和的冲突。

本文不打算从抽象的法理层面空谈，而是
从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定入手，逐个梳理实践中

暴露出的真实困境，再尝试提出一些务实、可
操作的改进建议。

2 现行法律的基本框架2 现行法律的基本框架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现行法律
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

2.1 以“户”为核心，权利归家庭整体2.1 以“户”为核心，权利归家庭整体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

“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
权益。”这个条文有两层意思。第一，承包经
营权归“户”这个整体，不归任何单个家庭成
员。第二，户内成员之间是“共享”关系，而
不是“按份共有”关系。当户内某个成员死亡
时，其他成员继续经营，这不叫继承，而是同
一权利主体的存续 [2]。这就决定了《民法典》[3]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关于“遗产是自然人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很难适用于
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承包经营权不是某个
自然人的个人财产。

2.2 不同承包方式，继承规则不同2.2 不同承包方式，继承规则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区分了两

种情形 [4]。按照法律解释，一般认为，第一，
对于耕地和草地，只允许继承“承包收益”，
不允许继承“承包经营权”本身。条文原话是：“承
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注意，这里继承的对象是已经实际取得的收益，
比如已经收获的粮食、已经收到的流转租金，
而不是土地本身的权利。第二，对于林地，则
允许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为什么林地
特殊？因为林业生产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如
果承包人死亡就收回林地，会严重打击投资积
极性。

此外，对于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四
荒地”，如果是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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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由于这种承包不要求承
包方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财产属性更
强，所以也可以继承。

2.3“整户消亡”的后果2.3“整户消亡”的后果
如果承包户内全部成员都死亡，那么承包

经营权就失去了主体，发包方有权收回土地。
这个规则本身不难理解，难的是在实践中怎么
认定“整户消亡”——特别是当户内只剩下一
个人，这个人死亡后，他的子女虽然分户另过，
但血缘关系还在，这种情况下算不算“整户消
亡”？目前的做法是算的，子女无权继续承包。
这就回到了引言中那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3 实践中暴露出的几个真实困境3 实践中暴露出的几个真实困境

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但一旦落到具体案
件里，问题就出来了。我把它归纳为五个比较
典型的困境。

3.1“户”的成员到底怎么认定？3.1“户”的成员到底怎么认定？
这是最基础也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承包

合同附件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
归户表》会登记户内成员。问题是，这个登记
并不总是跟现实一致。有的家庭成员结婚后户
口迁出但没有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有的子
女考上大学把户口迁走了，毕业后又回来；有
的成员去世多年但登记表上没删。这些“名实
不符”的情况大量存在，一旦涉及继承纠纷，
到底以什么为准？

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是严格以登记为
准——登记表上没有名字，就不是户内成员，
无权主张承包经营权。这当然便于操作，但也
带来一个副作用：很多实际参与家庭农业生产、
对土地有投入的人，因为户口迁出或分户，被
一刀切地排除在外。比如女儿出嫁后户口迁到
婆家，但婆家那边没有分地，她长期在娘家帮
忙种地，父母去世后她想继续种，按现行规则
是不行的。

3.2“承包收益”和“承包经营权”根本分3.2“承包收益”和“承包经营权”根本分
不清不清

法律允许继承承包收益，不允许继承承包
经营权。这个区分在理论上很清晰，在实践里
几乎没法操作。举个例子。父亲去世时，地里
的小麦已经种下去了，但还没收。这些小麦算
不算“承包收益”？算的话，继承人可以继承
这些小麦本身，但不能继承继续种这块地的权
利。可问题是，小麦还没熟，你让继承人怎么
处理？他能等到麦子熟了去收吗？他能继续施
肥浇水吗？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在经营土地。
法律上的“收益”是静态的，农业经营却是动
态的，二者根本对不上。

再比如征地补偿款。父亲在征地公告发布
后、补偿款发放前去世。这笔补偿款算他的遗
产吗？有的法院认为，被继承人生前已经确定
的补偿权益属于遗产；有的法院认为，补偿款
是对现有承包权人的补偿，既然被继承人已经
去世，就不能再主张。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
结果可能差好几万块钱。

3.3“整户消亡”导致土地被收回，子女不3.3“整户消亡”导致土地被收回，子女不
服服

这种情况在农村越来越常见。一对老夫妻，
承包户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老头去世后，老太
太一个人继续种地。老太太去世后，村里说“户
已经没了”，把地收回去重新发包。他们的子女，
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城里落户的子女，往往非常
不满——父母的地种了几十年，凭什么说收就
收？他们可能不差这点地，但情感上接受不了。
从法律上讲，村里这么做没错。但从情理上讲，
子女会觉得自己被“切割”了——父母生病住
院他们出钱出力，父母去世后连块地都留不下
来。这种“义务连着子女，权利连着集体”的
撕裂感，是制度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的。

3.4 迁出户口的人，到底有没有权利？3.4 迁出户口的人，到底有没有权利？
现在很多农村年轻人把户口迁到城里了。

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不关心承包地的事。
父母都走了以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因为户
口不在村里，连以继承名义主张权利的机会都
没有。这里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细节：根据《农
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
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
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条规定保护的是承包
户整体的权利，而不是某个已经迁出户口的个
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户内还有具有成员
资格的人，地就不会被收回。但如果户内只剩
下已经迁出户口的人，问题就复杂了——这个
人本身已经没有成员资格，他能以什么身份继
续经营土地？法律没有明确答案。

3.5 宅基地上房屋能继承，但土地权利怎么3.5 宅基地上房屋能继承，但土地权利怎么
处理？处理？

这个问题与耕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密切
相关，但又不同。宅基地归集体所有，使用权
具有身份性，所以宅基地使用权本身不能继承。
但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农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可
以继承。这就会出现一个矛盾：继承人继承了
房屋，但房子是建在宅基地上的，没有土地使
用权，房子就成了“空中楼阁”。

2020 年，自然资源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第 3226 号建议的答复中明确，“农民
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
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5]。该答复同时指出：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关于遗产范
围的规定，被继承人的房屋作为其遗产由继承
人继承，按照“房地一体”原则，继承人继承
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但农村宅基
地不能被单独继承。依据不动产登记操作的相
关规定，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含城镇
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相关规
定办理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
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
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需要说明的是，继承
人只能在房屋存续期间使用宅基地，房屋灭失
后宅基地使用权随之消灭，期间不得翻建、扩建。
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也存在
明显的局限——其明确适用的主体是“城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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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子女”。对于因分户另过而户籍仍在农村、
但已不属于原承包户户内成员的子女，能否类
推适用这一规则，目前尚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
此外，该答复在司法实践中仅被部分法院参照
适用，仍有相当数量的法院坚持宅基地使用权
不可继承的传统立场，规则的统一适用仍面临
挑战。

4 几点务实的改进建议4 几点务实的改进建议

把这些困境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不是
孤立的，而是根源于更深层的问题。包含“户
本位”与“个人财产可继承”之间的冲突、土
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财产功能之间的矛盾、立
法滞后于社会变迁等原因。我不打算提出一个
“颠覆性”的方案——那既不现实，也没必要。
我尝试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提出几个可以操作
的改进点。

4.1 明确“户内成员”的认定规则，允许一4.1 明确“户内成员”的认定规则，允许一
定条件下的变更定条件下的变更

目前以登记为准的做法过于僵硬。建议增
加两条规则：第一，长期共同生活、实际参与
农业生产、对土地有投入的家庭成员，即使户
口已经迁出，也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比如迁出
后五年内）申请确认为户内成员。第二，分户
子女在原承包户内已无其他成员的情况下，可
以申请成为新的户内成员，继续经营土地。这
样既避免了“整户消亡”导致的简单收回，又
防止了权利无限外溢。

4.2 对“承包收益”作扩大解释，缓解经营4.2 对“承包收益”作扩大解释，缓解经营
权与收益的割裂权与收益的割裂

既然严格区分收益和经营权在实践中行不
通，不如把“收益”的范围适当扩大。建议司
法解释明确：承包收益包括被继承人生前已种
植但尚未收获的作物、已经签订的流转合同项
下的租金、以及因征地已经确定但尚未发放的
补偿款。同时，继承人在合理期限内（比如一
个生长周期内）为收获这些收益而进行的必要
田间管理，不视为非法经营。这样既守住了“经
营权不可继承”的底线，又解决了实际问题。

4.3 对“整户消亡”设定缓冲期和特殊情形4.3 对“整户消亡”设定缓冲期和特殊情形
例外例外

完全禁止整户消亡后的子女主张任何权益，
确实过于严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严苛”
并非指子女应当继承承包经营权——如前所述，

经营权不可继承是现行法的基本立场，本文予
以尊重。但在整户消亡的情况下，承包地由村
集体收回后重新发包，此时已分户子女与其他
竞标主体相比，对这块地有历史投入和情感联
系，完全不予考虑有失公允。建议补充以下规则：
承包户内最后一名成员死亡后，发包方收回土
地并重新发包时，其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
先承包权。优先承包权的行使需满足以下条件：
子女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承诺不改变土地用途、
接受村集体确定的承包条件和价格。子女放弃
行使优先承包权或不符合条件的，发包方可依
法向其他主体发包。这样既守住了“经营权不
可继承”的底线，又在重新发包环节给予子女
一定的制度关照。

4.4 宅基地继承问题，尽快从部门答复上升4.4 宅基地继承问题，尽快从部门答复上升
为法律规范为法律规范

自然资源部的答复方向是对的，但效力层
级太低。建议在《土地管理法》或《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中明确：继承人（无论是否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继承房屋而取得宅基地使
用权的，可以在房屋存续期间使用宅基地，但
不得翻建、扩建，房屋灭失后宅基地由集体收
回。同时，允许继承人在一定期限内（比如两年）
将房屋转让给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本集体成
员。这样既保护了继承人的房屋所有权，又防
止了宅基地被非成员长期占有。

5 结论5 结论

回到引言中的那个案例。法院的判决在法
律上是成立的，但那个分户另过的子女心里的
不平也是真实的。法律不能总是用“逻辑自洽”
来回避“情理不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说到底是
一个在“保障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尊重农民
财产期待”之间寻找平衡的问题。过去，天平
明显偏向前者。现在，随着社保体系逐步完善、
土地流转市场日益成熟，天平有了适度回摆的
空间。我们不需要推倒重来，也不需要一步到位。
只需要在现有框架内，对“户内成员认定”“承
包收益范围”“整户消亡例外”“宅基地继承规则”
这几个关键点上作出渐进调整，就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目前的困境。这既是对法律的尊重，
也是对农民朴素公平观念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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